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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楠
走进袁盈军的办公室，他正在专注

地整理档案，袁盈军告诉记者，尚田镇有

600多户低保户和300多户低保边缘户，

每一户都要做好档案作为领取补助的凭

证，所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差错，以免

造成群众的不便。

袁盈军 2009年从尚田镇武装部转

到尚田镇民政办工作。一到新岗位，袁

盈军就发现这与他以前从事的工作完全

不同，民政办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涉及到

低保户、医保、退伍军人、避灾场所等多

个方面，光是相关的政策文件就有厚厚

一沓。作为一名民政新手，袁盈军立刻

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除了上班时间

努力熟悉各项工作之外，袁盈军还利用

晚上的休息时间学习民政的各项政策法

规，以便能够更快地进入良好的工作状

态。短短的时间内，袁盈军就能够熟练

地处理民政办的各项工作。

今年是袁盈军在民政办工作的第

10个年头，袁盈军告诉记者，民政办的

工作比较繁琐却都与群众息息相关，作

为一个基层的民政工作者，一定要事事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把工作做

好。尚田镇的低保户一般都由村里进行

上报后再由袁盈军上门入户调查进行审

核，可是袁盈军却经常主动下村调查看

看有没有困难户需要上报。有一次袁盈

军听到他家附近的一位邻居说起自家的

亲戚得了重病，妻子也因此要在家照顾

丈夫不能上班。袁盈军听到这个事情

后，立刻意识到这户人家可能符合低保

户的条件，袁盈军立刻问这位邻居要来

了他家亲戚的电话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在上门进行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后马上为

他们办理了低保户手续，让这户人家得

到了救助。

还有一次，袁盈军负责的一户低保

户申请对象在区民政局审核未能通过，

区民政局数据显示此人的收入超出了低

保户申请的标准。袁盈军没有直接把这

户申请对象划去，而是再次前往这户人

家进行调查。经过袁盈军的仔细询问后

发现，这位申请对象之前的收入确实是

超出了标准，但是他因为生病已经有一

段时间不工作了，现在已经没有了收

入。袁盈军马上陪同申请对象前往他之

前工作的单位开了离职证明，最后顺利

帮他申请到了低保户补助。

除了低保户申请，医疗补助也是袁盈

军经常处理的工作。曾经有位群众因为

家中有人生病来找袁盈军寻求临时救助，

袁盈军审核了资料后发现他的情况确实

符合救助条件，但是在袁盈军这边申请只

能获得 2000元的补助，而这种情况如果去

医疗保障局申请的话可以获得更高比例

的报销额度，袁盈军就耐心地和他解释了

相关的政策，并为他联系了医疗保障局的

工作人员，最后成功的帮他获得了更多的

救助。

每当台风季，就会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

村子进水，或者房屋被台风刮倒。袁盈军总

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有时候为了

赶时间，经常一天时间都在各个村子奔波，

就是为了让群众能够及时获得赔偿。

袁盈军告诉记者，基层民政工作所要

服务的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来寻求帮助

的都是有困难的人，所以只要是在政策范

围内允许的哪怕办理起来再困难也要帮

群众办好，群众应该享受的政策都要让他

们享受到，不能享受的也要做好解释工

作。这就是袁盈军——一位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的民政人。

袁盈军：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问：夫妻双方不能生育，有个未婚妈妈生

了孩子无力抚养，该夫妻可以收养那个孩子

吗？

答：不可以。

问：哪些人可以被收养？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四

条规定，下列三种不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

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三）生父母有特殊

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问：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怎么界

定？

答：是指生父母残疾、患严重疾病或者其

他原因造成经济生活极度困难。虽有特殊困

难但仍有能力抚养的，原则上不能送养子女。

问：夫妻离婚后，孩子归父亲抚养，现父

亲要“过继”给自家兄弟，可以办领养手续吗？

答：视情况，离婚也要征求生母同意后方

可送养，并符合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收养

条件。

问：收养法规定了哪些人可以作为送养

人？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五

条规定，下列公民、组织可以作送养人：（一）

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

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问：哪些情况下不能送养？

答：有六种情况：（一）生父母一方未经另

一方同意的；（二）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不同

意自己被送养的；（三）未成年人的父母显然

已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只要不是

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该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不得将其送养；（四）孤儿的其他监护人

不同意送养的；（五）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

养未成年子女，死亡一方的父母不同意送养

的；（六）禁止转送养。为了防止贩卖人口，保

护被收养人的权利，收养法禁止转送养、再送

养。

问：什么是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

的子女？

答：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是指收养兄弟姐妹的子女和第三代堂、表兄

弟姐妹的子女。

问：男方32周岁，女方28周岁，夫妻双方

想领养孩子符合法定条件吗？

答：不符合，需夫妻双方共同年满 30周
岁。

问：收养人应同时具备哪些条件？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

条规定，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

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

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

问：单身收养有何特殊规定？

答：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40周岁以上。（收

养继子女、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

女不受此项限制。）

问：夫妻双方是杭州人，想领养奉化福利

院的小孩，是在杭州办手续还是奉化办手续。

答：在奉化区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手续。

问：国内公民办理收养登记如何选择收

养登记机关？

答：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登记。国内公民到县（市、区）民政局办

理登记，按被收养人的不同情况,有下列几种

情况：（一）收养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和孤儿的，在社会福利

机构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办理登记；

（二）收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或者监护的孤儿的,在被收养人生父母或者

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组织作为监护人的,
在该组织所在地）县（市、区）民政局办理登

记；（三）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在被收养人生父或者生母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县（市、区）民政局办理登记。

问：夫妻已经收养了一个福利机构抚养

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二胎开放后想再

收养一个，可以吗？

答：可以。

问：收养法规定了哪些特殊条件下的收

养？

答：（一）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

子女,可以不受生父母有特殊困难,被收养人

不满十四周岁和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的,收

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

上的限制。（二）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社会福

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问：有人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的

认领公告，该小孩可以领养吗？

答：不可以。

问：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应当进

行公告？

答：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应当

在登记前在所在地的县以上地方报纸上刊登

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满 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

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

问：现在收养登记前是否还有评估手续？

答：是的，《浙江省收养能力评估暂行办

法》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问：收养能力评估有哪些形式和主要内

容？

答：评估人员运用面谈、查阅资料和走访

等形式进行综合评估。收养申请人评估主要

内容包括：（一）基本情况；（二）收养意愿；（三）

职业与经济状况；（四）婚姻状况；（五）健康状

况；（六）家庭成员状况；（七）抚育教育能力；

（八）居住状况；（九）道德品行。收养家庭评估

指标总分 100分，收养能力评估得分 80分以上

为合格，80分以下不予办理收养手续。

问：有一名孤儿现在由他父母的亲属抚

养，需要办理收养手续吗？

答：不需要。

问：这种抚养关系与收养关系有何不同？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七

条规定，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

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养人与被抚

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系。

问：被收养人成年后与养父母关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可以办理解除收养关系手续

吗？

答：可以。

问：哪些情况下可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答：（一）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
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

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

得本人同意；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

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

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

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

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养父母与成

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同生活的,可以解除

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

问：收养关系可通过哪些途径解除？

答：收养关系的解除可通过两种途径：协

议解除和通过诉讼程序解除。收养关系当事

人对解除收养关系、有关经济补偿、损害赔偿

等协商一致同意的，应当到被收养人常住户口

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办理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

登记。收养关系当事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

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问：路人在路边捡拾到一个弃婴，可以偷

偷抱回家中抚养吗？

答：不可以，要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公安部

门。

问：合法的收养关系具有哪些法律效力？

答：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

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与

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

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有其他

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

而消除。

问：收养法规定了哪些法律责任？

答：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以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卖亲生子

女，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收养关系当

事人出具证明材料的组织,应当如实出具有关

证明材料。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由收养登记机

关没收虚假证明材料,并建议有关组织对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纪律处分。收养关系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

收养登记的,收养关系无效,由收养登记机关撤

销登记,收缴收养登记证。

遵循平等自愿原则 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区民政局就收养登记工作答记者问

袁盈军在整理档案袁盈军在整理档案

记者 陈楠

收养登记是国家通过主管部门对申请建立收养关系的

当事人,依照《收养法》规定的收养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法

定收养条件的,准予登记,发给《收养证》,收养关系即告成立

的一种法律制度。《收养法》自1992年4月1日起实施。收养

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

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收养应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得

违背社会公德，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

袁盈军袁盈军((左左))在入户调查在入户调查

区民政局开展高温慰问活动

日前，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走进夕阳红怡乐园和区福利院给老人

们和看护人员送去高温慰问物资。

通讯员 尹佳佳


